免报固资申请表

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人所在学    院
	
	申请人

姓名
	
	联系

电话
	

	资产名称
	
	型号规格
	

	数量
	
	单价
	

	总金额
	
	发票日期
	

	发票号
	
	发票单位
	

	经费项目号
	
	经费项目负责人
	

	免

报

说

明
	请详细说明免报固资理由（详见备注）

证明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	学院主管

领导意见
	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处
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物照片
	


备注：1、维修及更换零部件产生的费用申请免报固定资产，原则上一般不超过原值的30%，需说明被维修设备的仪器编号、仪器名称及设备原值，维修更换何种配件；消耗类零部件申请免报仪器设备资产，需说明被更换设备的仪器编号、仪器名称，设备原值以及消耗类零配件的一般使用周期；横向科研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其资产所有权不属于学校的仪器设备，申请免报固定资产前，凭委托单位出具的接收证明，经科技处、社科处审核同意，在发票上加盖“同意不入学校固定资产”专用章，方可办理免报固定资产手续。

2、申请人将免报固资申请表、发票等材料送到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设备科找焦老师（批量两万以下，博士后公寓503 ，电话87110550）或谭老师（批量两万以上，博士后公寓504 ，电话87111485）办理免报固资手续，其中：证明人和申请人都必须是学院在职教职工。

